
臺北市立松山高中 114學年度「傑出表現市長獎」選拔辦法 

113.01.26 畢業生市長獎及各獎項評選辦法審查會議討論 

一、依據：115 年 1月 22日北市教國字第 1153035026 號。 

二、目的：於應屆畢業生每班第一名（依據本校學校成績評量相關辦法）之市長獎外另

選拔應屆畢業生在學期間表現傑出者，代表本校接受市長表揚，激勵學生榮譽感。 

三、名額：計 7名（額度為畢業總班級數之三分之ㄧ，並採無條件進位）。 

四、 推薦資格： 

(一) 依在學期間表現傑出，表現傑出：體育、技能、藝能、科學或創作、社團活動、 

社會或學校服務學習、敬師孝親、助人義行、學藝競賽及其他等有具體事蹟者。 

(二) 記小過(含)以上懲處未銷過者，不具推薦資格。 

(三) 曾有輔導與安置記錄者，不具推薦資格。 

(四) 須於畢業典禮之前達畢業標準 

五、 審核程序： 

(一) 初選：應屆畢業班學生經導師或其他老師舉薦後推選之，每班推薦不限 1人，請

踴躍推舉，若書面資料有缺漏，於收件截止前未完成補件，不予推選，必要時得

切結後補。 

(二) 複選：由複選審查委員會參考推薦表（如附件）及相關書面資料後票選正取 7名，

備取若干名，陳報表揚。依「臺北市各級學校 113學年度畢業生市長獎頒獎典禮

實施計畫」規定，若兼具畢業生每班第一名及畢業生在學期間表現傑出獎項者，

以每班第一名資格請領並占此名額。 

六、 基本資料：受推薦學生需檢附推薦表一張及佐證資料（獎盃、獎牌、獎狀及學生在

校具體條件證明書(請至學務處向高三幹事申請)等。正本請依序整理好，交付審校

後即退還，影本請自行影印裝訂 2份）。 

七、 初選推薦時間：即日起至 115年 5月 1日（五）下午五點前，至學務訓育組繳交報

名表及佐證資料，完成登記（佐證資料須在 5月 4日 17：00前補件，逾時不予受理）。 

八、 複選審查委員：校長及教務、學務、總務、輔導、圖書館主任、秘書、 

 教師會長、家長會代表（非候選學生家長）、訓育組長、社團活動組長、 

 衛生組長、生輔組長、體育組長、體育實驗組長、註冊組長、畢典籌備會教師代    

 表及學生代表。 

九、 複審時間：暫定於 115年 5月 14日（星期四）中午 12:10舉行。 

十、 複審地點：行政大樓 3 樓簡報室。 

十一、 本辦法經 114學年度畢業生市長獎及各獎項評選辦法審查會議通過， 

  陳請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三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114學年度「傑出表現市長獎」推薦表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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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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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座
號 

 

推
薦
類
別 

※務請針對以下類別加以分類勾選（請選擇ㄧ類）： 

□體育       □音樂     □藝﹝技﹞能  

□科學或創作  □社團活動  □社會、學校服務學習活動      

□敬師孝親   □助人義行  □學藝競賽 

□特殊教育表現卓越優異（請詳述）                              

□其他特殊表現卓越優異（請詳述）                             

在 

學 

獲 

獎 

紀 

錄 

受獎名稱 
得獎 

名次 
頒發單位 頒發時間 補充說明 

  □國際賽 □區域縣市賽 

□全國賽 □校內競賽 

 □團體賽 

□個人賽 

  □國際賽 □區域縣市賽 

□全國賽 □校內競賽 

 □團體賽 

□個人賽 

  □國際賽 □區域縣市賽 

□全國賽 □校內競賽 

 □團體賽 

□個人賽 

  □國際賽 □區域縣市賽 

□全國賽 □校內競賽 

 □團體賽 

□個人賽 

其
他
傑
出
事
蹟 

 

推
薦
者
的
話 

 

                                推薦人簽章： (上述表單請到學務處訓育組網頁 

下載，欄位不夠請自行增加) 


